
像肖君瑞炳李

侬上 
中

4

"L
区： ."比

4』！

^11

8^^

兀:

軽六，月元年匕十金間喪

¥

吃留：

:审!，等%•、0

nue

=̂̂
^  

削A

^
^
:
®
:
^
*
^
 

^

"

毅口貝*

上
士
，
唾 

就

^
^

》

▲
鞄"

叫

鑑

儷

給

船立
委
選
舉
問
答

甲
問
 

上
月
卄
一
，
什
瓜
，
卄
三
，
選
舉
經
已
揭
曉
了
，
爲
什
麼
又
要
正
月
廿
 

一
，
卄
二
，
廿
三
，
再
選
舉
呢
？ 

乙

答

上

月

選

舉

，
是
選
舉
國
大
代
表
，
卽
是
加
拿
大
華
僑
應
選
舉
出
席
國
民
 

大
會
代
表
二
人
，
出
席
三
月
上
儿
H
之
國
民
大
會
。
本
月
選
舉
之
立
委
 

，
是
加
拿
大
華
僑
應
選
舉
代
表
一
人
囘
國
參
加
立
法
院
，
此
人
將
来
寸
 

一
表
加
拿
大
華
僑
爲
立
法
院
之
加
拿
大
僑
胞
所
公
推
之
立
法
委
負
。

甲
問
 

立
法
院
 

乙
答
立
法
院

之
一
，
有
决

，
國
家
 

様
約
之

，
預
算
 

否
決
權
 

的
權
限

大
赦
，.宜
戦
，
媾
和
等
權
限
，
有
與
各

，
及
行
政
院
將
來
做
什
麼
事
件
，
有
批
准
及
否
决
權
， 

，
等
於
英
美
上
議
院
。

甲
問
 

照
你
謫
來
，
選

/.!?!

舉

表
更
爲
重
要
了
，
那
麼

更

乙

答

對

?

舉.

迅
科
誘
呢
？
你
失
了
選
民
 

一一 

，
更
談
不
到
替
僑
民
求
福
一

的
資
格
，
連
加
拿
大
的
帝
僑
亦
失
 

利

，
替
國
家
做
建
般
等
工
作
啊

— 

甲
問
 

照
你
心
目
中
，
誰
能
夠
做
我
們
僑
 

誰
的
法
律
造
詣
深
奥
？
誰
的
人
格
 

乙

答

那

麼

，
我
詳
細
吿
訴
你
，
任
何
人

了
一

表
？
誰
的
文
學
淵
博
？

潔
？
誰
的
薩
 

能
有
被
選
做
.

E

?
•
 

莉
，口(
要

是
眞
正
僑
民
，
年
滿
廿
歳
以
上
的
就
得
，
至
於
就
到
誰
飮
爲
德
高
望
重
 
, 

，
才
識
廣
深
呢
，
我
的
理
想
中
人
物
祗
有
李
炳
瑞
君
。

• 

因
爲
他
是
純
粹
的
華
僑
，
他
知
透
我
華
僑
的
痛
芮
，
更
深
知
國
家
的
霜
 

要
，他
曾
在
滿
地
可
麥
基
路
大
學
經
濟
政
治
系
讀
過
•
後
來
又
在
喫
國
筆
 

盛
頓
大
學
學
國
際
公
法
，
得
法
學
碩
上
，
他
是
一
 
個
法
律
家
，
他
曾
任

過
中
國
名
報
總
編
輯
，
是
普
名
的
新
 

交
部
和
駐
加
駐
美
大
使
館
爲
秘
書
。 

驗

，
天
性
純
厚
，
勇
於
任
事
，
在
學

聞
學
家
，
他
著
作
豐
冨
，
且
任
外
 

十
餘
年
來
，
卓
有
政
蹟
，
富
育
經
 

生
時
代
，
卽
 
一 
九
二
三
年
爲
抗
爭
 

，
取
消
移
民
苛
例
工
作
不
遺
餘
力

移
民
苛
例
，
代
表
 

，
做
官
十
餘
年
， 

途

，
家
肥
屋
潤
者

加
方
交
.

操
守
至
今
仍
是
兩
袖
淸
風
，
以

- 
入
宦

一

，
實
不
可

而
語
，
所
以
我
認
爲
做
立
委
應
必
選
 

，
能
夠
在
立
法
院
內
說
公
道
話
。

他
才
能
夠
代
表
我
們
華
僑
謀

甲
問
 

炳
瑞
是
姓

，
李
姓
的
人
自
然
會
選
他
的
，I

?

乙

答

呸

，
你
的
封
建
思
想
太
過
濃

，
炳
瑞
雖
然
姓
李

'>
但
我
不
是
姓
李

呀
！
况
且
若
是
以
姓
氏
來
做
渲
種
選
舉
的
運
動
，
那
是
給
人
唾1
的

， 

我
以
爲
立
法
委
員
祇
要
講
才
識
經
驗
和
德
行
操
守
的
，
不
是
姓
李
和
不

姓
李
的
事
，
而
是
 

乙
反
問
甲
 

你
問
我
以
上

你
壹
句
，
你
 

甲

答

我

今

明

白一

切
了

找
們
全
體
 e
僑
的
公
事
，
你
明
白
未
呢
 

的
問88,

我
已
經
明
白
解
釋
你
知
了
， 

將
來
選
舉
立
委
是
選
誰
人
呢
？

，
我
知
道
！

今
反
問

確
音
富
的
由
 

而

，確
有
專
長
的
矽
 

马

如

阴
 
確
有
舉
世
共
知

確
有
勇
於
任
車
 

他
必
不
會
花
宫
巧
語
騙
拜
 

他
必
不
會
貝
想
受
國
家
雪
 

我
本
良
心
决
意
選

李
炳
瑞
 

我
向
僑
民
直
呼
選

李
炳
瑞

S
 法

律 
一廉潔

和
經

9

票
而
忘
記
我
們
的
痛
苦
。 

M
水
而
忘
記
國
家
的
工
作
。 

委
員一

員

向
僑
胞
諸
君
來
講
幾
句
老
實
話

此
次
選
舉
立
委
意
義
儿
大
。
乃
爲
建
立
憲
政
行
使
民
權
之
始
。
以
求
打
破
數
干
 

年
來
之
黑
暗
恶
劣
封
建
勢
力
建
立
民
主
自
由
之
基
•
諸
君
爲
國
家
之
主
人
翁
• 

選
賢
任
能
必
須
根
據
俗
自
已
良
心
選
擇
 

勿
爲
勢
坦
。
勿
爲
利
誘
 

敢
筋
諸
君
 

選
舉
時
•
親
到
選
塲
投
票
。
行
使
神
里
不
可
侵
犯
之
選
極
。
表
現
眞
正
純
實
之

民
意
 

使
賢
能
廉
潔
忠
然
之
候
選
护
。
月
能
期
選
。
如
是
。
方
不
 

。
不
負
你
之
責
任
<
請
諸
/

用
怠
。
萬
分
感
謝
。

心

加
拿
大
區
 

委
員
競
選
委
員
會
敬

良
華
僑
囘
國
之
待
遇

液
會
•
共
决
進
行
。
幸
勿
L
F
k
•
是
所

處
逐

『敗

至
盼
。 

中
革
民

H

©

中
西
足
球
像
山
室
二
 
fl1
聞 

本
毋
之
中
華
學
牛
一
体
育
會
甲
座
足
球
隊
 

■
是
星
期
H
下
午
兩
点
鐘
。.準
備
與
西

碼
傳

屋
球
用
。
卽
行
屋
街

夾
五
十
九
街
。
搭
可
卜
L
 

以
聞
到
 
/;
。

可

@

至
德
無
堂
秋
次
吳
用
士
飢
 

本
坤
至
德
出
审
•
以
我
至
立
法
除
肪
間
 

團
圍
此
发 
f.l-f
鷹
四
士
。
迅
經
本
埠
傳
英
 

返
噢
"
特
   

*?
昨
(
1
四
H
)

下
午
大
時
• 

在
竹
林
隅
股
獄
斂
跳
，
耕
表
秋
汽
之
意
 

，
并
朿
睛
本
迫
伶
領
e
 
加
• 
査
到
會
有
 

鼓
^

电
H
仲
數
r
人

，
來
賓
、有
黃
価
事
 

蔭
餘
-
李
H
如

，
黄
淵
偉
•
梁
緝
光
。 

周
憲
煜
。
陳
冃
圆
•
林
洪
公
君
等
。
時
 

屆
六
時
•
吳
秘
書
長
由
周
相
榮
"
周
漢
 

憫

。
发
照
光
。 !
1td
永
源
。
陪
同
到
會
。 

吳

1'.1/
上
涿
二
與
各
昆
仲
賓
友
握
手
後
。 

實
主
依
次
入
席
•
司
儀
員
周
寶
山
，
起
 

,
>/:
睛
主
席
周
相
榮
•
宣
布
宴
會
行
趣
• 

主
席
致
詞
舉
。
髙
舉
酒
杯
•
睛
各
昆
仲
 

向
吳
博
士
致
敬
一
杯
•
幷
向
各
來
賓
致
 

謝
豈
杯
•
隨
請
吳
博
上
臨
別
贈
言
•
吳 

博
士
演
詞
。
乃
勉
勵
各
昆
仲
•
以

「
禮
 

讓
」
1
精
誠
合
作
」
，̂
 
請
黃
領
當
訓
 
咕 

。
嗣
由
吳
照
光
答
謝
。
席
間
賓
主
忒
笑
 

宀一：：択

。

U11
金
八
時
半
，
始
需
歡

lf(l 
散

。 

又
訊
。
吳 
t-.1/ 
士
由
鹰
。
於
昨

02(1

-
五
) 

上
午
八
時
•
乘
大
北
火
如
離
卑
。
赴
美
 

趁
輪
返
國
。
到
車
站
送
行
者
。
有
周
漢
 

樞
•
吳
照
光
。
李
H
如

。
周
寶
山
•
司
 

徒
國
•
黄
昭
立
。
林
逸
川
•
周
永
源
等

一

行

者
■

羊

，數
十
人

厶

委

7

6

^
一̂

績
開
會
至
星
期
五
日
閉
會
， 

◎

寄
信
往
夏
威
夷
島
者
注
意
 

溫
哥
學
尺
寄
信
往
夏
威
夷
島
者
-
以
後
 

應
注
就
其
信
之
重
量
•
近
來
郵
政
局
收
 

到
夏
成
夷
島
之
居
民
報
吿
・
請
由
溫
哥
 

草
驗
去
之
信
■
名
貼
郵
票
不
足
■
致
被
 

賠
罰
殊
屬
吃
 6
• 
本
來
寄
檀
島
之
郵
費
 

■
爲
首
四
份
之
置
安
士
已
要
十
五
仙
• 

然
本
埠
人
則
於
爲
首
之
 
一 
安
士
僅
貼
七
 

仙

。
加
重
一
安
士
則
加
貼
五
仙
而
已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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働
財
部
公
佈
統
制
肉
價 

柯
京
竈
•
加
政
府
財
政
部
長
亞
弼
，
昨
 

晚
宣
佈
復
行
統
制
牛
奶
汕
及
肉
類
之
價
 

。
皎
令
並
包
括
其
他
物
品
之
統
制
•
e
 

有
等
田
料
在
加
東
高
漲
頗
烈
。
須
依
照
 
一 

政
府
規
定
之
溢
利
率
而
减
低
•
某
些
一
化 
一 

學
昧
質
價
亦
要
向
後
轉
。㊁

在
需
要
處
 

。
進
口
之
生
葉
及
蔬
菜
應
在
統
制
之
列
 

。②

統
制
局
将
以
處
罰

rz 償
超
出
合
理
 

性
及
公
中
者
二
㈣

臼
糖
。
糖
水
。
膏
油
 

，
締
頭
菓
菜
。
錮
鉄
及
馬
口
鉄
器
具
與
 

屋
租
等
之
價
仍
繼
續
統
制
至
情
况
適
宜
 

時
乃
止
。

奥
加
政
府
將
.

樂

話
別
。
至
車
開
行
乃
返
。

0
本
市
的
市
營
業
日
見
冷
淡
 

今
年
發
出
十
五
張
新
執
照
 

市
府
管
理
租
賃
車
局
。
昨B
批
准
十
五

都
朗
度
竈
。
都
城
市
長
桑
打
氏
■
往
柯
 

京
一
行
後
・
霜
於
星
期
四
日
訪
晤
財
政

部
長
亞
弼
時
• 
承
吿
 

肝
創
廢
弛
娛
樂
稅
・
 

知
云
■@

亞
省
聖
保
羅

拿
大
政
. 

時
實
施

新

。
統
計
本
市
現
已
 

前

市

拿

執

照

。

千
・
二
 

最
後
 
一 
日
■ 

•
他
卽
授
章
 

有
停
車
地
。

因
本
」

月-H

二
日
爲
 

先
要
見
也
廳
 

程
與
汝
塡
寫

空
前
"

星

亞
省
聖
保
羅
埠
訊
。
聖
保
羅
昨
夜
突
遭
 

前
未
有
之
大
火
。
傷
十
四
人
。
三
人
重
 

傷

。
物
業
損
失
二
十
五
萬
元
。
酸
樓
之
 

商
店
市
政
學
校
辦
事
處
及
住
所
均
燒
燉
 

。
僅
 
一 
部
份
可
以
得
燕
梳
賠
償
云
 

⑥

始
羅
銀
偈
深
恐
工
潮
波
及
 

始
羅
毋
電
。
懇
所
利
地
礦
及
冶
鉄
公
司
 

之
局
當
人
稱
。
鼓
公
司
頗
關
心
煤
礦
工
 

之
罷
工
，
吾
人
甚
爲
注
 M
其
事
之
騒
展
 

。
但
希
望
其
結
果
不
致
延
及
髄
公
司
本
 

處
之
礦
工
。
亦
是
斐
洲
礪
工
聯
合
會
會
 

員

。
但
人
表

ha 
情
於
亞
省
及
卑
詩
帝
之
 

煤
礦
罷
工
云
。

⑥

火
巾
礴
上
途
車
傷
"

儿
人
 

安
省
巴
他
摯
埠
訊
。
昨
晚
有
一
 
列
詩
顚
 

亞
欽
路
之
貨
車
及
客
*

向
 
一 
滿
載
搭
客
 

之
長
途
車
後
部
撞
進
一
。
傷
！
儿
人
。
其
 

中
四
人
傷
勢
嚴
重
。
各
搭
客
盡
屬
巴
他

朗五

一
是
不
是
囘
兵
。
要
有
車
及
計
僧
鏢
。
幷
 

一
要
曾
經
驗
。
探
管
理
的
市
之
交
诵
警
部
 

報
吿
。
請
求
取
的
市
執
照
之
信
如
水
傾
 

入

。
但
已
在
經
營
者
覺
得
生
意
冷
落
。 

有
壹
具
有
的
市
十
嚙
架
者
。
最
近
其
車
 

七
不
動
•
一
厶
。

耍
近
H
發
生
之
數
宗
大
竊
案
 

加
磨
新
街
三
一
九
寰
號
老
炳
葯
材
店
•

㈢

於
星
期
二
晚
被
賊
洗
刼

店
主
昨
H
 

値
九
百
五

成
H
檢

共
损
失

-
T
-
X
。
其
次
爲
碌
警
之
大
損
失
爲
五
街
 

二
西
弍
阳
七
六
股
2
佳
屋
•
被
人
痛
去
債
 

一
値
四
百
 
il
拾
元
之
衣
物
。
在
 
Lfi
市
威
街

一
瓜
二
弍
號
之
崇
市
敕
 

一
員
行
開
約
半
小
時
•

司

。
適
看
守
 

人
由
破
窗
入

△
李
炳
瑞
君
願
爲
 

(
一)
！
促
進
中

(
務
之
目
的

交

(
二
)
！
改
善
移
民
例
之
限
制
 

(
二1
!

保
款
偽
通

S1

國
投
資

李
炳
瑞
先
生
早
歲
僑
居
加
拿
大
曾
受
此
邦
高
等
教
 

育
靑
阡
時
代
在
僑
界
服
務
深
得
邦
人
讚
許
歸
國
後
 

在
中
央
各
機
關
及
外
交
部
供
職
歷
任
加
拿
大
及
駐
 

美
國
我
大
彼
舘
要
職
昔
年
對
抗
議
加
政
府
對
我
移
 

民
苛
例
尤
爲
努
力
現
競
選
立
法
委
員
倘
承
僑
界
擁
 

護
當
選
岬
來
於
外
交
僑
務
兩
者
自
有
更
大
之
貢
献
 

苗
/
±
"
前
/
一
才Ta*

方N

联
攵
事
匚
口
手
片
住IV

 

幹
可
勝
重
任
 

11 具
數
言
用
作
介
紹

吳
尙
鷹

爲
加
拿
大
俄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啓
事

李
炳
瑞
"

廣
朿
"

由
縣
人
爲
 

來
加
居
住
在
滿
以
可
麥
 M
路
大
學
 

阈
際
公
法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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